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寅三、违背金刚乘教规 分三：一、正面说；二、反面

说；三、结论 

卯一、正面说 

密咒金刚乘的诸教典里说：“未如教会供血肉，违背桑

哈查门心，境空行前乞宽恕。”所谓的“如教会供血肉”，说

的是应当依照密咒续部教典所说如法会供。那么密教如何说

呢？如云：“五肉五甘露，饮食外会供。”即适合做密宗圣物

的人肉、马肉、狗肉等五肉，非为食用而杀的无罪五肉，将

它陈设为会供物，此即是如教会供血肉。 

对方认为他们的做法是按照密教的教规而行，因为密教

教典里说到，没有如教做血肉会供是有罪过的。 

对此要作正反面的分析。正面来说，所谓的“如教会供

血肉”，其中“如教”就是如密续教。那么密续教是怎样说

的呢？有说道：“五肉五甘露，饮食外会供。”其中的五肉，

实际是指适合做密宗圣物的人肉、马肉等。如果不是为了食

用而宰杀的肉，那就是无罪之肉，可以作为会供物品，这么

做就是如教会供血肉。 

卯二、反面说 分二：一、视净为秽违背教规；二、放

逸行违背教规 

辰一、视净为秽违背教规 

否则，如果被净秽二法的分别所缠缚，执著人肉、狗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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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为下等不净，认定为了食用而新杀的香肉肥肉为清净，这

就是所谓“所受五种三昧耶，视净为秽放逸行”里的“视净

为秽”，由此违背了所受的三昧耶。 

如果不是这样，按照对方的情况，心里有净秽二法的分

别缠缚，就免不了将五肉分成两类：将人肉、狗肉、死牛肉

等执为是不干净的、低等的，此外为了食用而新杀的鲜肉、

肥肉认为是清净的。这显然是视净为秽，因为前后二者是不

二平等的本性，哪里有一净一秽的差别？人肉、马肉、死牛

肉等是本来清净的法，对方却将它们看成不清净，这样视净

为秽就违背了所受的三昧耶。 

辰二、放逸行违背教规 

虽是可用的五净肉，但如果不是能将食物转化为甘露之

人，亦不是在寂静处修办悉地之时，仅仅因为贪爱肉味而在

聚落中放逸而食，则称为“所受三昧耶放逸行”，这也与三

昧耶相违。 

再者，按照密教所说“三昧耶放逸行”这一条来看，也

有相违。首先看什么是不放逸行。所谓不放逸行，是指对于

可以采用的五肉，“人”是能够把食物转化为甘露的行者，

“时间”是在寂静处修办悉地之时，在这两种情况下食用就

不是放逸行。如果不是这两种情况，“心”是贪著肉味的烦

恼，“地方”是在俗人群居之处，这样放逸食肉就是所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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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昧耶放逸行”，也就是违背了三昧耶。这样看来，对方

是在众人聚会之处，内心现形的是贪爱肉味的烦恼，状态是

放逸而食，这不是三昧耶放逸行而违背了教规吗？ 

卯三、结论 

因此所谓的净肉，说的是并非为了食用而宰杀的肉，乃

是因自己的业力而死亡的肉，即众生由自己的业衰老后寿尽

而死或者因病而死等的肉。 

这样破斥了对方的观点，最后出示正确的观点。所谓的

清净肉，并不是对方所吃的那种为了食用而宰杀的肉，而是

由牛羊等自己的业力而死的肉，包括衰老而死和生病而死等

各种自然死亡的情况。 

丑二、不能迎请诸佛菩萨 分二：一、原因；二、结论 

寅一、原因 

若不是这样，则如无等塔波仁波切所说：“将刚杀的温

热血肉摆在坛城中，那么一切智慧圣尊将会昏厥。”又说：

“此外，如果迎请智慧圣尊，用宰杀的血肉供养他，则如同

在母亲面前杀了她的儿子一样。”譬如请母亲做客，如果将

她的儿子杀了，并将其肉摆在她面前，那位母亲会不会欢

喜？同理，所有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都如母爱独子般慈爱垂

念，杀害随恶业力所转、无有思惟的可怜旁生来作血肉会供，

诸佛不可能欢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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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从反面观察，如果不遵守佛门的教规颠倒来做会是

怎样的结果？如果用杀生的血肉供品迎请智慧天尊能不能

有效？依照道理观察，就像塔波仁波切所说：“将刚杀的温

热血肉放在坛城当中，一切智慧天尊都会昏厥倒地。”他又

用比喻讲述了其中的道理：用宰杀的血肉供养智慧天尊来迎

请他，由于供养的物品根本不合乎供养境的心，因此智慧圣

尊不可能欢喜，就像在母亲面前杀了她的儿子，然后将儿子

的脂肉供在她面前一样，母亲哪里会欢喜？母亲一心希望孩

子离苦得乐，下至微小的苦都不要受，现在不但杀害她的爱

子，还把儿子的血肉烹煮后来供养她，对于这种供养，她丝

毫也不会欢喜，只会昏厥倒地。 

这里要知道诸佛菩萨对待三界众生是像慈母对待独子

一样慈爱关切，时时照看他们的苦乐，何况现在还是这些孩

子当中非常可怜的孩子——被业障控制，处在深重的愚痴黑

暗里，根本起不了思惟活动的心识呆钝的旁生孩子。人类倚

仗自己有智力、有能力，以强凌弱，杀掉这些弱势者，再用

它们的血肉来供养它们的母亲——诸佛菩萨，由于这样的供

物极其违背供养境的心，因此诸佛菩萨不可能欢喜。 

如寂天菩萨云：“犹若身遍炽燃火，于一切欲亦难喜，

如是若损诸有情，具大悲尊无法喜。” 

这里寂天菩萨用比喻显示了诸佛不生欢喜的情况：如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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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人全身都着了火，那么他对于何种妙色美味等五欲都绝

不会生欢喜，因为忧受和喜受是相违的一对，心领受着强大

的苦，正处在忧苦中时，不会有一刹那的欢喜。同样，诸佛

以大悲为自性，唯一希望一切众生彻底脱离苦因苦果，现在

有人想通过损害众生、给众生施加痛苦让诸佛欢喜，由于根

本不顺诸佛的心，所以不可能令诸佛欢喜。也就是顺心则喜，

违心则不喜，违心和顺心是相违的一对，正处在违其心愿的

因缘下，就不是顺其心意的因缘，因此诸佛不可能有刹那的

欢喜心。 

寅二、结论 

因此，唯一受用所杀血肉的同时作血肉供养，举行守护、

保佑、祭祀、祈福等法事时，因诸位智慧天尊与护持佛教的

护法神们纯粹是菩萨之故，不必说他们生起如屠夫之欲来纳

受所杀有情供品，就连接近那个地方也不可能。 

这里要看到结果，按照这样的规矩，以新杀的血肉为清

净肉，想供养智慧天尊和护法神，借此作为迎请的缘起，祈

求他们降临来成办守护、保佑、祭祀、祈福等事，由于受供

方纯粹是菩萨，唯一怀着令众生离苦得乐的慈悲心，杀害众

生供奉血肉完全不符合他们的心愿，因此他们根本没有欲乐

来受供，就连接近这个地方也不可能。 

所谓的迎请是一个缘起事件，按照感通的法则来说，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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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请到对方，就看合不合乎他的心愿，如果合乎他的心愿，

就可以请到，并帮助成办事情；如果不符合心愿，也没法请

到。这里的“欲”就是指愿望，屠夫没有慈悲心，麻木残忍，

看到杀生，心无动于衷，因此会嗜好这些新杀的血肉；但菩

萨爱众生如独子，他们的欲乐就是想让众生离苦得乐，对于

让众生受苦的事情是没有欲乐而纳受的，所以不要说降临成

办所作了，就连接近这个地方也不可能。 

丑三、亲近鬼神丧失德行，增上邪恶致使堕落 

那些邪方的大力鬼神喜爱新杀的温热血肉，恒时精勤于

损害众生，它们集会此处，受用做过法的血肉供品，然后暂

时会跟随做法者，并办点小顺缘。但因它们恒时唯一损害众

生，因此会使他们突然害病、骤然着魔，于是那些人又来念

血肉仪轨、作血肉供养，结果暂时似乎有效。他们二者恒常

相伴不离，而像食肉鬼上班一样，唯以食贪恋、利贪恋、依

附贪恋而奔走。那位做法者的心受那些凶残鬼神的摆布指

使，结果以往存在的厌世心、出离心、信心、净观和正法光

明全部退失，即使佛在空中飞行也不生信心，哪怕掏出众生

的肠子也没有悲心，就像职业罗刹上战场，弥漫血红的脸部，

明显嗔怒的心态，粗劣粗鄙的性情，因为常常狼狈为奸，做

了鬼神的同路朋友，而有一些咒力和加持力，端着一个骄慢

的架子，死后如箭射般直堕地狱。或者因余残业转生为凶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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鬼神的眷属，而主宰有情性命，或转生为鹞鹰、豺狼等凶禽

猛兽。 

依靠这样的虚伪法事不能迎请到诸佛菩萨，那么迎请到

的是谁呢？迎请到的是邪恶鬼神，而且有一步一步和鬼神亲

近、交流，之后受其影响而导致堕落的过程。这里分成四步

来解释： 

第一步：以邪缘起迎请到邪恶鬼神 

自身有贪求新杀血肉味道等的私欲，并且想通过外在诈

现大法形象骗取他人的恭敬利养，以这些不好的动机来修法

作供养，正义方的智慧天尊和护法神一个也不会来，连一步

也不会接近，召感来的只有邪方的大力鬼神。因为他们有对

新杀温热血肉的贪欲，而且恒时精勤造恶，对于众生遭受损

害无动于衷。所谓同气相投，什么样的心就会感得什么样的

对象，以这样的邪气就感得邪方的大力鬼神降临，聚集在这

个地方，他们受用这些做过法的血肉供品，之后就会跟着这

个做法者，也会给他成办一点小顺缘。 

第二步：互相利用结成伙伴 

再说那些鬼神，它们恒时都是造作损害众生的业，所以

会使得众生突然间得病，或者心惊、着魔、狂乱等等。之后

得病者就会请做法者来念血肉仪轨，作血肉供养，由此那些

鬼神就能得到享用，然后也给他帮忙，使那些受害者有所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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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，看起来好像病好了、减轻了、好转了等等，似乎是有效，

这样一来就又给做法者带来了声誉、利养等等。这么下去，

双方就结成了伙伴，常常相伴不离，这些鬼神就跟定这个做

法者，他们二者就像食肉鬼上班一样，心里怀着对食物、所

得、衣服的贪欲来行动。他们合作的方式就是鬼神制造一些

病人，然后就来请这个做法者，做法者要求作血肉供养，鬼

神就能得到食品和供养，会显现一个做法的效果，这样又反

过来使做法者得到利益，就这样他们之间达成了稳定的合

作。 

第三步：现世内心恶化的状态 

指丧失道心，增长邪恶。那些邪鬼很有力量，它能够直

接加持、影响做法者，操纵、摆布他的心，有些甚至能够直

接附体，由于这样的合作是以鬼神的邪气作了增上缘，使得

这个做法者的道心退失殆尽。也就是过去有的厌世心、出离

心、清净观和正法光明这些功德受到鬼神的邪恶的影响，就

没有了，即使看到佛在空中飞也不起信心，掏出众生的肠子

心也不会动，非常坚硬；而恶心却得到了滋长，也就是像上

面所说的内在没有大悲心，却修降伏法，起了本质的嗔心，

出现各种状态，由于自己是这种邪状态，邪恶鬼神的力量就

直接能进来助长他，使得这个做法者每一次就像职业罗刹上

战场一样，十分残忍粗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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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描述他的脸部、心态和性情全数都受邪恶鬼神的影

响，变成那个气氛了，也就是脸上弥漫血红，心态出现非常

明显的嗔怒，性情非常粗劣粗鄙。然后就是起大骄慢心，因

为他是鬼神的同路朋友，每当做法的时候，这些鬼神依靠自

己的福报、神通，就把力量直接加到做法者身上，这样做法

者念咒、作加持就会出现一些灵验，比如让某个病人的病好

起来等等。这样做法有效，人们也会恭敬他，他自己也感觉

非常有成就感，于是助长了骄慢心，端着一个大架子，这就

是现世因位的堕落。 

第四步：来世果位的堕落 

所谓心恶地道则恶，在心的等起上一开始就错了，是一

个私欲之心、求名利之心，不是大悲心，然后借助大法显现

这样的虚伪状况，跟邪恶的鬼神结伙，同气相投，受到感染，

心相续整个就变成邪恶了。这样下去，他的整个前程都是往

恶趣里奔，死后就像箭射下去一样堕入地狱。 

再看后面的等流果，也就是在地狱里长劫受报之后，业

报消尽，就会转到上面来，在鬼道、旁生道里受生成禀性邪

恶的众生，这就是由造作等流果所致。一类会受生成上面这

种邪恶鬼神的眷属，在这些大力鬼的群体当中主宰有情性

命，比如能夺人命、夺牲口命等。或者转生成凶禽猛兽，比

如转为嗜杀鸟类的鹞鹰，转为吃小牛小羊的豺狼等等。因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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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当初在因位时就是这样一种邪恶性情，已经成了邪恶鬼神

的同类心态，所以现在会受生成这样的恶性鬼类或者专门要

害有情性命的旁生。 

丑四、公案证明 

从前为了藏王赤松德赞龙体安康举行福寿法事，苯教徒

作血肉供养。当时莲师第二佛、班钦布玛莫扎、堪钦菩提萨

埵等诸译师、班智达看到苯教彩盘十分不悦，说：“一教不

需二导师，一规不出二做法，不合法律苯教规，并非共同寻

常罪，若尔我等返故里。”所有的班智达们不谋而合，同心

同意，国王请求说法也不说，宴请用餐亦不用。 

当时为了藏王长寿作福寿法事，有苯教和佛教两方面的

人士参加，苯教徒杀生害命作血肉供养，莲师等见到苯教彩

盘非常不高兴，他们说的这段话就表示邪正不能相容，黑白

不能并存，也就是一个教里不应当有两位导师，一个法规里

不出两种做法。这件事很重大，就是正法和邪法不能相容，

正教的教规和邪教的教规无法并行，如果支持黑苯的做法，

赞同杀生作血肉供养，那就取代和压制了正法的教规，这不

是一般的罪恶，因为这个一旦兴起，那就是邪人当道，邪法

盛行，人心都会被引向邪恶而导致堕落。就像前面所说，佛

法的根本是大悲，一旦支持这种不慈悲的恶法，就在根子上

会使正法消亡，因此莲师等说，我们留在这里没有意义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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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返回本土。所有印度来的班智达都不谋而合，同一心意。

这就是由教量证明这种丧失慈悲心的做法绝不是佛门的正

规，如果支持它就会压制佛教或者败坏佛门，所以藏王怎么

祈求说法、怎么宴请受用都根本不答应。 

为什么成就者们态度这么决绝呢？因为真理面前不讲

人情，不能以人情牺牲佛法，这个法则是铁定的，任何时候

没有变易，只有善的才是正法，恶的必定不是正法，利他才

是大乘，私欲绝不是大乘。这就是法则，就是道，兴衰存亡

就是在这个根本点上看。比如人心的关键就在善，在世间做

官也好，经商也好，没有善都绝对不行，出世间做任何法事，

没有善的话也绝对会出事。佛门的规矩就是，如果是个正法，

绝对是要在善上走的，如果没有在善上走，不管外在做什么

都不是正法，因此说归依法不害众生，害众生的绝不是正法。

善中的大善就是慈悲，所以修大乘道在任何事情上慈悲心都

绝不可缺，一旦缺了就走到岔路、错路上去了。 

丑五、总结 

如果我们现在自诩为往昔诸智者、成就者和菩萨们的追

随者，又将甚深的密咒仪轨都按苯教吟诵而作损害众生，那

就是在出卖佛教的灵魂，作了三宝的败类，将自他众生引入

地狱。 

这一段是承接前文而来，前面讲到莲师、布玛莫扎等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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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师班智达不同意苯教的做法，这里就从身份和行为两个方

面来看，如果是某个教门的信徒却做败坏这个教门的事，那

就是败类了。比如说是孔子的信徒，却不行孔子的道，反而

颠倒而行，做的是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事，那就是在败坏孔

子的道，成了孔门的罪人。同样，我们说是在前译宁玛派等

的教门当中，自认为是往昔班智达、成就者、菩萨们的追随

者，那就是莲师等的信徒，但现在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是将一

切甚深的密宗仪轨以苯教的吟诵来损害众生，这样就根本不

符合莲师等祖师的心，没有行他们不害众生的慈悲之道，那

就成了这个教门的罪人。这样就是生在佛门当中，却为了个

人的私欲，做非佛门的邪教之事，使佛教受到损失，这样的

人就是出卖佛教灵魂者，败坏三宝的家业，玷污三宝的名声，

使佛法往衰落上走，是三宝的败类。而且不但自己行邪法，

还把别人也带到邪道上去，将自他都引入地狱。 

 

 

思考题 

1.（1）什么是“如教会供血肉”？ 

（2）什么是“视净为秽”“所受三昧耶放逸行”？ 

（3）哪种肉才是净肉？ 

2.（1）用血肉供品为何不能迎请到智慧天尊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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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虚伪法事是如何导致堕落的？ 

（3）以公案说明血肉供养不合理。 

（4）为何说做血肉供养者是三宝的败类？ 


